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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复决〔2020〕65 号

申请人：吴某兴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

地址： 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 号 D 栋四楼

申请人吴某兴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防汛防旱防风

指挥部作出的《清障令》，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:

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清障令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03 年经村委会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

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建成合法房屋一幢，该房屋亦是申请

人唯一房屋，一直居住至今。

第一，2020 年 6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在该房屋上张贴《清

障令》，以该房屋违法占用河道，形成河道障碍，严重阻碍河

道行洪和堤防安全为由，要求申请人于 7 日自行拆除房屋。但

实际上从申请人建房居住到收到清障令，长达 17 年的时间里，

从未有任何部门进行提醒，说明该房屋占用河道，现申请人房

屋土地因建设横沥工业园（汽配园 c 区）配套道路工程（二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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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一横路、二横路沥青路面、绿化工程和第三 A 标段道路三

横路、四横路土建工程）被纳入征收范围，面临拆迁，申请人

有理由怀疑被申请人是以清障为由，行强拆免除拆迁补偿之实，

并且涉案地块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上与申请人房屋同种情

况，靠近河道兴建房屋多达六十多座，有个别村干部房屋比申

请人房屋更靠近河道，难道别的房子都不阻碍行洪，申请人的

房子阻碍行洪？（此种情况下，仅对申请人一家实施清障行为，

实难说服申请人，实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）另村委会正在相

应地块筹建两座亲水平台，该亲水平台与申请人房屋一样靠近

河道兴建。既然亲水平台可以于河道范围内兴建，证明亲水平

台合法，并未对河道产生阻碍，那情况相同的申请人房屋应同

等对待。

第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规

定，有堤防的河道，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、沙洲、

滩地（包括耕地）、行洪区，两岸堤防及护堤地。无堤防的河

道，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。河

道的具体管理范围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。申请

人的房屋首先要在南沙区政府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内，但是在

被申请人作出清障令之前，申请人是否在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

内，被申请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明，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直接作

出涉案清障令不符合法律的规定。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提出异

议申请书，表明了自己的异议，但是被申请人并未对此作出回

应，即未对申请人的提出的异议进行调查核实，便径行作出涉

案清障令，违反法定程序。

第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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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河道、湖泊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，按照谁设障、谁清

除的原则，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；逾期不清除的，由

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，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。”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与此一致，即防汛指

挥机构是清除阻水障碍物的实施主体，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

织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防汛抗洪工

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，统一指挥、分级分部门

负责。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，有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设立由有关部门、当地驻军、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等

组成的防汛指挥机构，在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

领导下，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，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被申请人系南沙区人民政

府组建的行政机构，且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，遂其

在清障令中所告知的以其为被告诉讼至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明显

错误。

综上，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房屋并不违反《防洪法》有关

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清障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为维护自身

权益，现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向贵府提

出复议申请，望贵府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申请人的复议

请求予以支持。

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申请人房屋所在位置图一

组、《清障令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对广州市南沙区行政区域的河道、湖泊

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具有查处并强行清理的法定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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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，“有

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由有关部门、当地

驻军、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等组成的防汛指挥机构，在上级防汛

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

作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“对河道、

湖泊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，按照谁设障、谁清除的原则，

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；逾期不清除的，由防汛指挥机

构组织强行清除，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”。

由此可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九条第

三款、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系广州市南沙区常设的地

方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，系法律法规授权的负责广州市南沙区

行政区域范围内防洪工作的主管机关，依照该法主要负责广州

市南沙区行政区域范围内防洪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监督和指导

等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，依法具有对河

道、湖泊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作出责令限期清除和组织强

行清除行为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清障令》的行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实充分，程序合法

（一）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在法律规定的河道管理范围内

《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：河道、河涌的管

理范围按照以下原则划定：有堤防的河道，其管理范围为两岸

堤防之间的水域、沙洲、滩地（包括可耕地）、行洪区，两岸

堤防及护堤地；无堤防的河道，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

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；河涌的管理范围为蓝线划定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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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划定蓝线的河涌，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背水坡脚以外六米

之间的全部区域；无堤防的河涌，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

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。

《南沙区河道管理范围公告》规定，内河涌管理范围为水

系规划蓝线划定的范围。未划定蓝线的河涌，其管理范围为两

岸堤防背水坡脚以外 6 米之间的全部区域。

根据上述规定及《关于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房屋

未取得南沙区水行政部门许可情况的报告》《广州市南沙区水

务局关于横沥镇三处房屋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、是否有水行

政许可的复函》，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在法律规定的河道管理范

围内。

（二）涉案建（构）筑物未取得水行政部门审批，擅自在
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建（构）筑物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

规定

《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规定“禁止在河道、

河涌、湖泊、山塘、水库等水域内进行违法建设”。现行法律

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在河道、湖泊、河涌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

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经区水务局核实，涉案建（构）筑物未

向水行政部门提交过审批手续，故申请人吴某兴建设涉案建

（构）筑物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。

（三）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形成了河道障碍，属于阻碍行洪

的障碍物

横沥镇人民政府发现，位于南沙区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

街*号建筑物（户主吴某兴）在没有取得南沙区水行政部门的许

可的情况下，违法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，影响了河势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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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遂向被申请人报告了上述情况。被申请人依法立案调查核

实相关案情，根据横沥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调查材料及区水务局

对涉案构筑物是否处于河道管理范围、是否取得水行政许可手

续情况的复函，被申请人认为涉案建（构）筑物建在横沥镇黎

十顷涌迎水坡侧，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内，妨碍了水体流动，形

成阻水建（构）筑物，影响了河涌的行洪泄水，客观上造成河

势不稳和河道行洪不畅，给沿岸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，

危害公共利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“河道、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岸线的利用，应当符合行

洪、输水的要求。禁止在河道、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

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倾倒垃圾、渣土，从事影响河势稳定、危

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”。因此，被申请

人确认申请人吴某兴所建建（构）筑物是人为侵占河道、缩窄

过水断面，属于阻碍行洪的违法障碍物。

2020 年 4 月 10 日，横沥镇人民政府向被申请人发出《关

于申请对吴某兴下达清障令的请示》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该

宗障碍物予以清障，以保障河道行洪通畅及堤防安全。被申请

人在收到上述函件后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依职责对涉案房屋作出

了清障令。

（四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吴某兴启动清障程序符合法律规

定

被申请人在收悉横沥镇人民政府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后，

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向申请人作出《询问通知书》；于 2020

年 4 月 28 日作出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。在调查核实涉案建（构）

筑物属于行洪障碍物的基础上，针对申请人的违法设障的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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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保护河道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向申

请人作出《清障令》。2020 年 6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就本案《询

问通知书》、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、《清障令》中存在的文字

笔误予以补正，作出《补正笔误通知书》，将上述文书中“吴

某兴”修改为“吴某兴”，并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将《补正笔误

通知书》送达申请人。

（五）申请人所述答复人选择性执法是与事实不符的。被

申请人对于河涌范围内的清障行为是有计划地分步进行的，并

非只针对申请人一户进行执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清障令》的行为主体合法，程

序合法，其依据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申请人吴某兴请求

撤销《清障令》于法无据，请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吴某兴作出《清障令》的行政行为。

被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

升村民委员会证明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

公室情况说明、勘验、检查笔录及勘验测绘图及现场检查照片、

房屋测量成果图、《关于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房屋未取

得南沙区水行政部门许可情况的报告》、《广州市南沙区水务

局关于横沥镇三处房屋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、是否有水行政

许可的复函》、《询问通知书》及送达回证及送达现场照片、

《关于申请对吴某兴下达清障令的请示》、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

及《送达回证》及送达现场照片、《清障令》及送达回证及送

达照片、《广州市南沙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补正笔误通知书》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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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查明：

依据《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》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

河长湖长巡查制度，各级河长湖长应当定期巡查河湖，及时发

现问题并组织处理的规定，2020 年 3 月 3 日，广州市南沙区横

沥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横沥镇政府）对位于黎十顷涌迎水坡

用地地块及地上建筑物进行勘验、检查，并由四川省川核测绘

地理信息有限公司对涉案建筑物进行测量。测量成果显示，房

屋建基面积为 36.0448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 77.4512 平方米，

飘板面积为 3.6480 平方米。勘验、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显示，

该建筑物共两层，作居住之用，在主体房屋旁的南侧有长约 8.5

米、宽约 5.5 米的蓝色铁杆角铁架星铁硼，作放杂物、避雨之

用。申请人系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房屋的

建设人（以下简称涉案建筑物）。

2020 年 3 月 4 日，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升村民委员会

出具《证明》称，申请人系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升村村民，

涉案建筑物是村民吴某兴建设，该房屋是 2007 年前建设的。

2020 年 4 月 7 日，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向横沥镇政府作出

《南沙区水务局关于横沥镇三处房屋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、

是否有水行政许可的复函》，称经核，横沥镇前进村前进二街*

号、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、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

号侧等三处房屋均在河涌管理范围内，其未作出河道管理范围

内房屋建设事项的审批。2020 年 4 月 8 日，横沥镇政府向被申

请人广州市南沙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报送《关于横沥镇太阳

升村十二顷街*号房屋未取得南沙区水行政部门许可情况的报

告》，报告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在河涌管理范围内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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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河道管理范围内房屋建设事项审批的情况。2020 年 4 月 8

日，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出具《情况

说明》，主要内容为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升村十

二顷街*号房屋，于 2002-2005 年期间建设，未按照广州市农村

村民住宅规划报建的要求办理相关建设规划许可证。2020 年 4

月 10 日，横沥镇政府向被申请人报送《关于申请对吴某兴下达

清障令的请示》。

2020 年 4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，

并分别通过留置及邮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。2020 年 4 月 28 日，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并分别通过留置

及邮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。申请人未接受调查询问，亦未提出

陈述申辩。2020 年 6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清障令》，认

为申请人未经审批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涉案建筑物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责令其在收

到该令之日起七日内，自行清除所建设的建（构）筑物，逾期

不清除，将由被申请人依法组织强制清除。被申请人将该清障

令张贴在涉案建筑物上留置送达。

2020 年 6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补正笔误通

知书》，将其作出的《询问通知书》、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（穗

南区三防告〔2020〕4 号）、《清障令》中“吴某兴”修改为

“吴某兴”并向申请人留置送达。

另查明，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

发出通知，决定全省于 3 月 31 日进入 2020 年汛期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太阳

Memory
扫描文档中未扫描日期，请核。

Memory
扫描文档中未扫描日期，请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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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村民委员会证明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

公室情况说明、四川省川核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勘验、检查

笔录及勘验测绘图及现场检查照片、房屋测量成果图、《关于

横沥镇太阳升村十二顷街*号房屋未取得南沙区水行政部门许

可情况的报告》、《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关于横沥镇三处房屋

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、是否有水行政许可的复函》、《询问

通知书》及送达回证及送达现场照片、《关于申请对吴某兴下

达清障令的请示》、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及《送达回证》及送

达现场照片、《清障令》及送达回证及送达照片、《广州市南

沙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补正笔误通知书》及送达回证及送达

照片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《清障令》的职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二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广州市南沙区防汛抗洪指挥机构，是法

律法规授权的负责广州市南沙区行政区域范围内防洪工作的主

管机关，负有广州市南沙区行政区域范围内防洪工作的组织、

协调、监督和指导等法定职责，依法具有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阻

碍行洪的障碍物作出责令限期清障的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清障令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

适用依据准确，程序合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对

河道、湖泊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，按照谁设障、谁清除的

原则，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；逾期不清除的，由防汛

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，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”，本案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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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通过调查取证，确认涉案建筑物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内，

申请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涉案建筑物，形成河道障碍，对

河涌行洪造成影响，属于阻碍行洪、应予以清除的违法障碍物，

且申请人未取得河道管理范围内房屋建设事项审批。被申请人

作出的涉案清障令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依据准确。

被申请人作出涉案清障令，依法履行了调查、询问、送达

等程序，程序合法。

三、关于申请人认为涉案房屋属于征收范围，被申请人系

以清障之名行强拆之实的主张，依法无据。土地及房屋征收法

律关系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，本案是基于申请人涉案房屋

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内，依据防洪防汛及河道管理法律法规的强

制性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法履行防洪防汛管理职责，对申请人位

于河涌边上、事实上形成河道障碍的涉案房屋，依法认定已构

成严重阻碍河道行洪和河岸堤防安全，不及时清除将对沿岸人

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。同时，被申请人依职权作出涉案

清障令，系分批开展河道清障工作的结果，不存在申请人主张

“仅对申请人一家实施清障行为”的情况，符合防洪法律规范

目的。据此，对申请人该主张，本府不予审查。

综上所述，本府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清障令》认定事

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。对申请人的复

议请求本府不予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清障令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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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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